
免处罚清单
单位：深圳市公安局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

	1
	对未经审核变更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处罚
	440206122000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未经审核变更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违法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变更许可申请，或被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后能按期完成整改，且期间未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其他后果，未产生违法所得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2
	对未按规定进行自招保安员备案的处罚
	440206122000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未按规定进行自招保安员备案，在违法事实发生之日起10日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备案申请，或被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后能按期完成整改，且期间未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其他后果，未产生违法所得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3
	对未按规定撤销自招保安员备案的处罚
	440206122000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未按规定撤销自招保安员备案，在违法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主动向公安机关撤销备案，或被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后能按期完成整改，且期间未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未产生违法所得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4
	对超范围开展保安服务的处罚
	440206122000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
	超范围开展保安服务，在违法事实发生之日起5日内主动纠正，或被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后能按期完成整改，且期间未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其他后果，未产生违法所得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5
	对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121000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十九条 
	违反《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规定，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措施，存在治安隐患，被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后能按期完成整改，且期间未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其他后果，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6
	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未建立信息资料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D000
	《广东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未建立信息资料安全管理制度，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并登记初次违规情况。
	

	7
	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未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监看和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C000
	[bookmark: _GoBack]《广东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未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监看和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并登记初次违规情况。
	

	8
	对未按规定喷涂机动车放大号牌；机动车放大号牌喷涂不清晰；机动车喷涂、粘贴影响安全驾驶的标识、车身广告；未按规定安装防护装置、粘贴反光标识
	440206318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
3.《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二项
	对未按规定喷涂机动车放大号牌；机动车放大号牌喷涂不清晰；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车或者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对现场执法发现未造成影响通行和安全后果的轻微交通违法，且当事人及时改正，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
	

	9
	对在机动车驾驶室放置物品妨碍安全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H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项
3.《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四项
	在机动车驾驶室放置物品妨碍安全，对现场执法发现未造成影响通行和安全后果的轻微交通违法，且当事人及时改正，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
	

	10
	对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G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对现场执法发现未造成影响通行和安全后果的轻微交通违法，且当事人及时改正，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
	

	11
	对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F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项
3.《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六项
	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对现场执法发现未造成影响通行和安全后果的轻微交通违法，其当事人及时改正，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
	

	12
	对机动车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E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
3.《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
	机动车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进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对现场执法发现未造成影响通行和安全后果的轻微交通违法，且当事人及时改正，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
	

	13
	对挂车的灯光信号、制动、连接、安全防护等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行为的处罚
	44020600J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二条
3.《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八项
	挂车的灯光信号、制动、连接、安全防护等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对现场执法发现未造成影响通行和安全后果的轻微交通违法，且当事人及时改正，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
	



